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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管理本校教職員生電子郵件帳號（以下簡稱帳號），確保電子郵件（E-Mail）

及相關服務之正確使用，以保障個人權益，避免因他人之不當行為而受損，依

據資訊組（以下簡稱本組）之業務職掌，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包括專任及兼任教師、專任及約聘職技人員、及所有在校生

與本校畢業生。 

一、專任及兼任教師（由人事室認定）： 

專任教師：每人限申請一個電子郵件信箱，使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離職日止

(含退休人員)，保留一周後，本組得註銷其信箱。 

兼任教師：每人限申請一個電子郵件信箱，使 用 期 限 同 聘 書 所 列 ，

使 用 期 限 到 期 ，本組得停用其信箱，兼任教師若於日後復

職，則需重新申請復用。 

二、專任及約聘職技人員（由人事室認定）： 

每人限申請一個電子郵件信箱，使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離職日止(含退

休人員)，保留一周後，本組得註銷其信箱。 

三、在校生與本校畢業生（由教務處認定）： 

每人以持有一個電子郵件信箱為限，電子郵件信箱原則上於畢業離校

後仍提供長期使用，以服務校友。 

第  三  條  帳號使用期限： 

一、教職員使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離職日止，新進同仁自行向本組申請專屬帳

號，離職同仁需於離職前向本組註銷帳號。 

二、學生於新生入學時由本組依學籍資料庫之學號建立帳號，無需另行申請。

依教務處公告之學生名單由本組統一建立，如中途因故離校，本組得依教

務處公告之名單處理帳號之設定，休學者停用帳號，退學及轉學者則註銷

帳號。 

三、本校學生畢業後，為配合畢業生流向調查，本組自動將其帳號保留並持續

提供服務，畢業生電子郵件帳號，畢業後可繼續使用。 

四、兼任教師使用期限自每學期初至期末止，由兼任教師自行向本組申請，下

學期初如未繼續服務則停用該帳號。 

第  四  條  工作站管理： 

一、本組為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生電子郵件帳號之管理單位。 

二、帳號之使用者必須遵守學術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定，若有任何涉及校規或法

律責任的行為，則逕行移送相關單位。 



三、基於資訊安全之理由，本組得設定郵件防毒軟體過濾經本郵件系統收發之

郵件，一經發現郵件內容具有病毒或來源不明之郵件，本組得逕行刪除該

郵件。 

四、本校之教職員及學生，若信箱遭停用者，欲申請帳號復用，需填寫「帳號

申請單」並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至本組辦理帳號復用。 

第  五  條  帳號使用規則： 

一、使用本校電子郵件服務，應遵守「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園網路使用規

範」。 

二、基於資訊安全及資源有效利用之考量，信箱依下列情況復用及註銷。 

(一)復用：信箱遭停用者，請於註銷前填寫「帳號申請單」並提供身分證

明文件向本組申請復用。 

(二)註銷：使用者主動申請立即註銷，教職員離職後或學生退學或轉學後

即註銷，信箱遭註銷後不保留其信箱內容。註銷後之信箱，不可再申

請重建。 

(三)本組執行上述註銷作業時，需於作業前一個月以電子郵件通知，方可

作業。 

三、使用電子郵件信箱如有下列不當之行為，電子郵件信箱得處以停權處分，

關閉帳號期間之一切損失或紛爭，由其自行負責。 

(一)使用帳號不得轉借他人，凡出借或借用帳號者停止使用權一個月。 

(二)盜用他人帳號者，停止本組所有設備使用權六個月。 

(三)執行非系統提供之程式，停止使用權二週。 

(四)於公開性文件中使用煽動或毀謗性文字，或散播廣告信函或非法資料

等違反 TANet 使用規範之行為（MP3 電影檔視同非法資料），停權一

個月。 

(五)入侵主機系統或破壞行為者，停止使用權六個月。 

(六)違反以上行為三次（含）以上者，永久停止使用權。 

四、帳號使用者需經常更換使用密碼。因使用者設定帳號密碼不當所造成的損

害，概由該使用者自行負責。若忘記密碼，則需填寫「帳號申請單」並提

供身分證明文件向本組申請密碼重置。 

五、帳號使用者需自行備份個人帳號內之檔案，本組若依帳號使用期限或其他

處份停用或註銷帳號時，將不另行通知。 

六、因涉及違反規定而受處分之使用者，如對處分不服，應在處分執行後一個

月內向帳號管理人員提出申訴。逾期未提出申訴者，視為對該處分結果無

異議。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